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安排说明
——在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芒市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6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本次预算调整方案中，将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预计超收收入76,000万元用于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现将有关调整依据及超收收支安排情况说明如下：
一、调整安排依据
根据《财政部关于合理安排今年财政超收收入的通知》（财预〔2021〕97号）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合理安排今年财政超收收入的通知》（云财预〔2021〕72号）等文件，关于“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应当用于冲减赤字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确有不足，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通过超收收入适当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要求，结合芒市实际，在保持年初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前提下，由于年初预算中其他调入资金无更多财力来源弥补，预计收入缺口53,902万元，需要有新的财力来源弥补，同时，大瑞铁路还本付息等债务化解和财政消化暂付性款项也需要更多财力收入支撑，为此，根据上级关于合理安排今年超收收入文件精神，芒市预算调整方案中将今年预计超收收入76,000万元用于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二、超收收入来源
根据预算调整方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88,000万元调整为164,000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76,000万元，同比增长105%，其中：税收收入54,000万元，同比增长10.2%，非税收入110,000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76,000万元，同比增长256.5%，调整后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32.9%。超收收入来源如下：
为理顺公租房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公租房管理，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加快公租房项目市场化、实体化转型，芒市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向市属国有企业有偿出让7个小区公租房经营权，涉及住房11,270套，物业用房及铺面167间,建筑面积63.64万平方米。9月12日，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芒市国富城市基础设施有限公司，中标价82,100万元，公租房经营权期限30年（2021至2051年），目前芒市已采取缴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收入方式将取得的公租房经营权收入缴库。
三、超收收入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合理安排今年财政超收收入的通知》（财预〔2021〕97号）关于“通过一般预算超收收入新增安排的支出，应当主要是在年初预算之外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增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增支、落实国家规定的基本民生政策增支以及依法依规消化财政暂付性款项。”以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合理安排今年财政超收收入的通知》（云财预〔2021〕72号）关于“确需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安排的支出，应集中用于疫情防控、保障国家基本民生政策、法定限额内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方面，严禁不考虑财政承受能力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严禁将超收收入用于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严禁将超收收入用于兴建楼堂馆所”精神。结合预算调整方案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超收收入除弥补年初财力缺口53,902万元外，实际新增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8万元，超收收入76,00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用于限额内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4,500万元
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债券还本付息支出24,500万元，其中偿还本金13,900万元，支付利息10,600万元。
（二）用于人员工资性支出25,000万元
1.用于退休人员统筹外工资缺口补助5,000万元；
2.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及弥补收支缺口15,000万元；
3.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补助支出5,000万元。
（三）用于保障基本民生支出4,402万元
用于保障基本民生支出中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4,402万元。
（四）用于消化财政暂付性款项支出22,098万元 
1.消化公共安全暂付性款项支出335万元；
2.消化教育暂付性款项支出5,912万元；
3.消化节能环保暂付性款项支出100万元；
4.消化城乡社区暂付性款项支出150万元；
5.消化农林水暂付性款项支出11,236万元；
6.消化住房保障暂付性款项支出3,570万元；
7.消化地质灾害暂付性款项支出795万元。
四、向上级财政报备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芒市超收收入安排情况已在报市人大审查前7日，提前向州财政局作了报告，并将在市人大审查批准后，及时向州财政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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